重新获取查询密码请求书

	请按照“注意事项”正确填写本表各栏

	①

申请号或专利号     
无效宣告案件编号     
发明创造名称     


	②

请 

求

人
	姓名或名称     
	电话     

	③

联

  系

人
	姓名     
	邮政

编码     
	电话     

	
	详细地址     

	④

专

利

代

理

机

构
	名称     
	机构代码     

	
	代

理

人

(1)
	姓  名     
	代

理

人

(2)
	姓  名     

	
	
	执业证号     
	
	执业证号     

	
	
	电  话     
	
	电  话     

	⑤请求重新生成查询密码的原因
	 FORMCHECKBOX 
忘记或丢失原查询密码

 FORMCHECKBOX 
权利变更后，变更后的申请人或专利权人要求重新生成查询密码

 FORMCHECKBOX 
 

	⑥附件清单

	 FORMCHECKBOX 



	⑦全体权利人或专利代理机构签字或者盖章
	⑧国家知识产权局处理意见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一、本表应当使用中文填写，字迹为黑色，文字应当打字或印刷，提交一式一份。

二、本表第①栏所填内容应当与该专利申请或专利当前著录项目的相应内容一致。对于无效宣告请求人的情况，应当与无效宣告请求书中填写的相应内容一致，并注明案件编号。

三、本表第②栏的请求人应当是申请人、专利权人或者无效请求人之一，请求人是法人且未指定代理机构的必须填写第③栏的联系人。请求人为无效请求人之一时，权利人指无效请求人（非专利权人）。

四、如果请求人为申请人或专利权人，本表第④栏应当填写本申请案件当前委托的代理机构信息。如果请求人为无效请求人，本表第④栏应当填写该无效案件当前委托的代理机构信息。
五、本表第⑤栏，请求人可以简要表述请求重新获取密码的原因，并在附件中提交相应证明文件，同时在第⑥栏附件清单中注明。
六、本表第⑦栏，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应当由专利代理机构加盖公章。未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由全体权利人签字或者盖章。

七、本表第⑧栏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填写。

八、请求人应当注意：一旦生成新的查询密码，原查询密码随即被系统重置，权利人需要使用新的查询密码登陆才能查询专利案件。
九、查询系统将重新生成的查询密码相关信息默认发送至申请（或无效请求）提交时请求书中填写的联系人或申请人电子邮件地址，如果该发明创造电子邮件地址有变更的，按照变更后的电子邮件地址发送。

十、在收到本请求书后，请求人可以以普通用户身份到查询网站查询该请求的处理结果。对于未通过审批的重新获取查询密码请求，请求人可以在查询网站的处理结果中查出相应状态和未通过审批的原因，国家知识产权局将不再发出专门的通知书。对于请求未通过审批的情况，请求人可以重新提交该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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